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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四川省省本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 
保障机制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起草说明 
 

一、起草背景 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

济保障机制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21〕14 号）和四川省人

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四川省建立健全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

共济保障机制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川办发〔2021〕85 号，以下

简称《实施办法》），要求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，单位缴纳的

基本医疗保险费不再划入在职职工个人账户，全部计入统筹基

金；退休人员个人账户原则上由统筹基金按定额划入，划入额度

逐步调整到统筹地区制定实施改革政策当年（2022 年）基本养

老金平均水平的 2%左右。增加的统筹基金在做好高血压、糖尿

病等群众负担较重的门诊慢性病、特殊疾病（以下简称门诊慢特

病）医疗保障的基础上，将多发病、常见病的普通门诊费用纳入

统筹基金支付范围。要求各统筹地区在 2022 年 10 月底前出台实

施细则，2023 年 1 月开始施行。 

二、起草过程 

为贯彻落实《实施办法》，科学制定实施细则，我局对省本

级改进个人账户计入办法，建立省本级职工医保门诊共济保障方

案进行了测算，在深入调研、充分论证的基础上，最终形成了《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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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省省本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门诊共济保障机制实施细则（征求

意见稿）》〔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〕，现按规

定公开征求公众意见。 

三、主要内容 

《实施细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共 6 个部分。 

第一部分：总则。阐述了发文依据、目标原则和适用人员。 

第二部分：完善个人账户管理。明确改进在职职工、退休人

员个人账户计入办法，对参加职工医保单建统筹的参保人员不建

立个人账户。明确个人账户使用和不得使用的范围。明确在职职

工转退休个人账户计入办法。明确个人账户可以结转使用、依法

继承，以及跨统筹地区转移接续等情况。 

第三部分：门诊共济保障待遇。明确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，

建立职工医保普通门诊费用统筹保障机制，建立高血压、糖尿病

门诊用药保障机制，规范职工医保门诊慢特病政策和门诊共济保

障方式，完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功能，规范经办服务流程，进一

步提高参保人员门诊保障水平。 

第四部分：管理与监督。明确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、医保

基金安全防控机制、个人账户全流程动态管理机制，拓展普通门

诊统筹保障服务范围，进一步完善管理服务措施和付费机制。 

第五部分：组织实施。明确加强组织领导、强化工作协同、

注重宣传引导等内容。 

第六部分：附则。授权省医保局、财政厅可根据情况对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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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适时进行调整。明确解释机关、文件执行时间及有效期。 

 


